户口迁移审批（县级权限）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户口迁移审批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

户口迁移审批（县级权限）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

由县级公安机关审批办结的户口迁移审批及人民政府划定的限制户口迁入区域的户口迁移审批
4.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  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三条  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移证件。

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一、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二、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三、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5.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  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和不设公安派出所的镇，以乡、镇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

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分散居住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

居住在军事机关和军人宿舍的非现役军人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

农业、渔业、盐业、林业、牧畜业、手工业等生产合作社的户口，由合作社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合作社以外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  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三条  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移证件。

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一、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二、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三、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4）《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六条  公安部负责全国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本地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
（5）《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三十九条  公民拟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符合拟迁入地户口迁移政策的，可以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6）《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条  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的，应当使用户口迁移证件。户口迁移证件包括户口准迁证和户口迁移证。
（7）《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二条  公民迁出本地市范围的，应当使用户口迁移证，其中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跨地市户口迁移是否使用户口迁移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自行决定。
（8）《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三条  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迁移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向拟迁入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符合当地户口迁移政策的，公安机关应当为其签发户口准迁证；

（二）凭户口准迁证向拟迁出地公安机关申请迁出户口，公安机关应当为其办理户口迁出登记并签发户口迁移证；

（三）凭居民户口薄、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到拟迁入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入登记。
（9）《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四条  公民申请第四十二、四十三条规定情形之外户口迁移的，按照拟迁入地规定的程序办理。
6.监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的；

二、假报户口的；

三、伪造、涂改、转让、出借、出卖户口证件的；

四、冒名顶替他人户口的；

五、旅店管理人不按照规定办理旅客登记的。
7.实施机关：县级公安机关
8.审批层级：县级
9.行使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乡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是
13.初审层级：乡级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户口迁移审批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规定，“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许可证件名称：无
5.改革方式：无
6.具体改革举措

制定出台面向群众的户籍窗口单位服务规范和户政业务服务指南，深化推进落实户籍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明确户口迁移事项的办理条件、办理材料、办理流程，在办事大厅、官方网站等公布，便利办事群众查阅咨询；推行一次告知、一表申请，进一步精简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环节，最大限度方便群众。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由户口管理岗位在编在职民警负责。公安机关聘用的警务辅助人员，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培训、考核合格后，可以协助从事户口和居民身份证事项的受理、信息采集、档案整理等辅助性工作。

2、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部门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实行首接责任制和民警终身责任制。

3、本级公安机关要主动加强对本级实施户口迁移审批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整改到位。上级公安机关要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实施户口迁移审批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4、对于下列情形，实施户口迁移审批行政许可的公安机关或者其上级公安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户口迁移审批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户口迁移审批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户口迁移审批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户口迁移审批行政许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户口迁移审批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1）居民户口簿；

（2）居民身份证；

（3）其他拟迁入地落户要求的材料。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地方法规政策地方法规政策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

（2）审批机构审查申请人主体资格及申请材料；

（3）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4）决定准予户口迁移/不准予户口迁移。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移证件。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1.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2.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3.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3）《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三十九条公民拟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符合拟迁入地户口迁移政策的，可以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第四十条：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的，应当使用户口迁移证件。户口迁移证件包括户口准迁证和户口迁移证。

（4）《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条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的，应当使用户口迁移证件。户口迁移证件包括户口准迁证和户口迁移证。

（5）《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一条公民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户口迁移，应当办理户口准迁证。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录取和毕业的学生凭录取通知书、毕业（结业）证书等办理户口迁移，可以不使用户口准迁证。

（6）《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二条公民迁出本地市范围的，应当使用户口迁移证，其中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跨地市户口迁移是否使用户口迁移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自行决定。

（7）《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三条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迁移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一）向拟迁入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符合当地户口迁移政策的，公安机关应当为其签发户口准迁证；（二）凭户口准迁证向拟迁出地公安机关申请迁出户口，公安机关应当为其办理户口迁出登记并签发户口迁移证；（三）凭居民户口簿、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到拟迁入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入登记。

（8）《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四条公民申请第四十二、四十三条规定情形之外户口迁移的，按照拟迁入地规定的程序办理。

（9）《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五条各地应着力推进户口迁移“跨省通办”，逐步建立实施户口迁移信息网上流转核验机制，积极优化办理流程，简化迁移手续，减轻群众负担。

（10）《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九十八条各地可以依照本规范制定具体的工作操作规范。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当场受理
2.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承诺审批时限：省内迁移的，当场办结；跨省的，5个工作日内签发《准予迁入证明》。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跨省的是准予迁入证明、省内迁移的是户口簿或户口证明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40天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知》（公通字〔1994〕62号）户口准迁证由县公安局或者不设区的市公安局或者市辖区公安分局签发并加盖签发机关户口专用章，证件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为40天。
（2）《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知》（公通字〔1994〕62号）户口迁移证由户口登记机关签发并加盖户口专用章，证件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不超过30天。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否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无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七条：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的，持证人可以向签发公安机关申请补领、换领，凭补领、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本行政辖区内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移证件。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1.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2.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3.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3）《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条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的，应当使用户口迁移证件。户口迁移证件包括户口准迁证和户口迁移证。

（4）《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一条公民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户口迁移，应当办理户口准迁证。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录取和毕业的学生凭录取通知书、毕业（结业）证书等办理户口迁移，可以不使用户口准迁证。

（5）《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二条公民迁出本地市范围的，应当使用户口迁移证，其中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跨地市户口迁移是否使用户口迁移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自行决定。

（6）《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2021〕12号）第四十三条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迁移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一）向拟迁入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符合当地户口迁移政策的，公安机关应当为其签发户口准迁证；（二）凭户口准迁证向拟迁出地公安机关申请迁出户口，公安机关应当为其办理户口迁出登记并签发户口迁移证；（三）凭居民户口簿、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到拟迁入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入登记。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

十五、备注

各地政策文件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